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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企業應善盡保護環境及促進永續社會的責任，企業主動出版環境或永續報告書

作為與員工、投資者及民眾溝通之橋樑，已成為國際上企業的潮流，出版永續報告

書不但能提升企業形象，更可協助企業改善環境績效及永續性。本文介紹國際企業

環境資訊公開的現況，包括永續報告書的發展趨勢、撰寫指南、各國規定、政府公

開企業環境資訊之情形、污染物釋出與申報制度以及政府環境資訊公開相關法令，

亦介紹國內相關法令及現況，立法院已三讀通過政府資訊公開法，未來環境資訊將

更為透明化。企業向來標榜比政府有效率，更應該加速公開永續報告書。然而國內

企業出版永續報告書的風氣尚不普遍，呼籲企業界應加強改善環境績效並誠實公開

於報告中，以增加國際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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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國際上對於優良企業的定義，已不是單純的看一個企業是否會賺錢，更重要的

是一個企業的環境績效是否良好，以及是否積極關懷員工及回饋社會。由於全球

化，企業將面對的是國際競爭，而國際上重視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的潮流，加上為

了提升企業形象、降低營運風險、以及增進與員工、投資者及居民之溝通，大部分

知名企業已普遍藉由出版企業環境報告(Corporate Environmental Report, CER)或永

續報告書(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Report, CSR)，公開地向大眾說明企業的價值、對

環境之影響與所承諾之改善、照顧員工及回饋社會促進永續發展的努力。企業的角

色及影響力已比以往重要，應該善盡保護環境及促進永續社會的責任，出版永續報

告書不但有助於提升企業形象及增進與員工及居民之溝通。加上透過國際上常用的

撰寫指南，更可協助企業檢討及提升其環境績效及永續性。然而國內多數企業目前

對於 CER/CSR 之精神及內容並未能完全了解，導致國內企業出版永續報告書的風

氣尚不普遍，企業界應儘速改善，以趕上國際潮流，增加國際競爭力。  

基於保障民眾知的權利，環境資訊公開是一個民主國家政府應有的責任 [1]，歐

美等先進國家對於資訊公開相關程序的立法，已經行諸有年。OECD 即要求會員國

於污染物釋出與申報制度(PRTR)中，應定期將此類資訊持續公開，近年來隨著此類

公開網站的設置漸多，而其公開資訊量與項目豐富完整，且已發展了不少呈現與分

析工具，以輔助各級使用者更有效的使用環境資訊，增加其應用價值，也讓各級使

用者皆能藉由應用此類資訊而獲益。國內的環境資訊公開雖然進展緩慢，但這幾年

進展甚為快速，2002 年通過的環境基本法第十五條已要求收集及公開環境資訊，

2005 年 12 月 6 日立法院更已三讀通過政府資訊公開法，預期未來環境資訊公開將

會迅速推動開來。  

本文將分為企業主動公開之 CER/CSR 及由政府公開之企業環境資訊，亦將說

明目前 CER/CSR 之發展趨勢、撰寫指南、各國相關法規及國內現況。在政府公開

企業環境資訊部分，將說明各國現況及 PRTR 制度，最後說明政府環境資訊公開，

包括各國的法令進展及國內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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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業環境或永續報告書 

為使利害相關者瞭解企業對於環境之衝擊及影響，國際上企業經常藉由發行企

業環境或永續報告書，以作為企業與利害相關者溝通之橋樑。CER/CSR 對內可使

員工瞭解企業對環境之責任，增加員工之向心力，對外則可藉由報告書與利害相關

者溝通，減少環境衝擊，增進企業形象。以下將分別說明目前國際上 CER/CSR 發

展之趨勢及撰寫指南。  

2.1 企業環境或永續報告書之趨勢 

在 1990 年代前，國際上鮮有企業出版 CER，或是將環境相關資訊納入公司年

報中 [1]，當時多數公司都避免公開企業環境資訊，以避免民眾產生負面反應及可能

之風險。但由於企業環境資訊透明化已為現今國際之潮流 [2]，企業期望藉由環境資

訊公開，說明企業為一重視環保之公司，降低民眾疑慮，提昇企業形象。如圖 1 所

示 [2]，自 1992 年起，出版企業環境報告書之企業已大符增加，目前每年已至少有

超過一千家之企業出版 CER。而以產業類別分析，由圖 2[2]可看出，目前國際中最

積極主要出版 CER 的是化學、電力、石油及瓦斯等產業。依據之研究 [1]，目前國

際上之 CER，不僅說明企業環境之定性資料，更已提升為提供定量之數據，作為環

境績效改善之證明。  

由於環境、社會及經濟三重營餘已成為企業永續發展之目標，故 CER 亦漸漸

擴展至社會及經濟面向，成為企業永續報告書，如圖 3 所示 [3]，在 2002 年時，各

企業以出版 CER 為主，而至 2005 時，CSRs 已成為企業資訊公開之主流。此外，

在 KPMG 之調查報告中亦發現 [4]，CER/CSR 透過第三者進行稽核之比例，亦有成

長之趨勢，在 KPMG 之調查範圍內，約有 1/4 之 CER 有接受第三者之稽核。  

國外之投資顧問公司，不僅提供投資者企業財報資料，更逐漸把各企業的環境

保護資訊列入必要的資訊項目之一。例如圖 4 所示之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es[5]及 Domini 400 Social Index[6]可見國外投資大眾，不僅將此類公開的資訊

當作選取投資標的的一種考量，更是評估企業營運表現的一個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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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企業環境報告書出版企業數  

 

 

圖 2  企業環境報告書出版數(依產業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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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永續、環境相關報告出版數量  

 

 

 

圖 4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es 網站  

 

2.2 企業環境或永續報告書之架構 

由於企業與環境相關之議題內容相當廣泛，故對於企業而言，CER 中應包含

什麼議題為一個重要的問題，其不僅需考量企業能供應何種環境資料，更應該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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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害關係人想知道的環境資料。為了協助企業製作符合各界期待之 CER/CSR，國

際上已有多個機構，提出 CER/CSR 撰寫指南，本文以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EM)及日本環境省等

3 個機構所提出之 CER/CSR 指南為例，說明 CER/CSR 之架構。  

2.2.1GRI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Guidelines [7] 

GRI 指南中之永續性報告架構，是國際上目前公認可協助組織改進分析及決策

之有效工具。GRI 於 2002 年已正式為聯合國、全球盟約及歐盟之歐洲企業社會責

任綱要的政策白皮書所採用 [8]，依據 KPMG 針對國際上前 250 個企業之調查 [3]，約

有 40%之公司採用 GRI 作為永續報告之架構。GRI 指南所要求的報告原則如下：  

1.透明性(transparency)：完整揭露報告準備之步驟、程序及證明報告可信性。  

2.包容性(inclusiveness)：報告之組織應有系統地與利害關係人合作，以幫助報告聚

焦，提升報告之品質。  

3.可稽核性(auditability)：報告數據及資訊應被紀錄、編輯、分析及揭露，並可被內

部稽核員或外部認證者證明報告之可信度。  

4.完整性(completeness)：組織之經濟、環境及社會績效應以一致之界線、範圍及頻

率呈現在報告中。  

5.適宜性(relevance)：為了實用之目的，資訊必須與使用者之需求相關。  

6.永續性(sustainability Context)：報告應就生態、社會及其他限制等進行績效之陳

述。  

7.正確性(accuracy)：精確及低誤差之報告資料，可讓使用者有自信地進行決策。  

8.中立性(neutrality)：報告書應避免在選擇及展示資訊上之偏好，應儘力平衡地提

供組織之績效。  

9.可比較性(comparability)：組織應維持報告一致的界線及範圍，說明其改變，並重

新說明過去報告之資訊。  

10.清晰性(clarity)：組織應理解利害關係者之各項需求及背景，且所提供之資訊須

能正確傳達及引起回應。  

11.時效性(timeliness)：報告應定期規律地提供資訊，以符合讀者之需求。  

GRI 指南中，對於 CSR 之內容架構，建議分為 5 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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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願景與策略(vision and strategy)：述組織之永續策略及 CEO 之聲明。  

2.組織概況(profile)：概要說明組織之架構、營運、利害相關人及本報告之範圍。  

3.組織架構及管理系統(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management systems)：說明組織之

架構、政策、管理系統，包含有利害關係人參與之成果。  

4.內容指引(GRI content index)：應用對照表說明特定資訊之位置，使讀者可清楚瞭

解報告中 GRI 綱領企業所要求之內容。  

5.績效指標(performance indicators)：量測企業之執行績效。績效指標可分為 3 類型：

經濟指標、環境指標及社會指標。  

2.2.2INEM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Guidelines[9]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EM)為了促進企業之

永續發展，INEM 於 2001 年出版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Guidelines，在 Guidelines

中建議企業所出版之永續報告書，應包含有下列幾項內容：  

1.關鍵資料(key data)：於報告書之開始，應先以圖表說明報告中最重要之永續資

料。於指南中有列舉環境、經濟及社會三面向之關鍵資料，提供使用者參考。  

2.前言(foreword by the company management)：應包含管理宣言，使讀者瞭解公司

在永續議題上管理之廣度，並說明過去成功及失敗之處，以及未來最重要之目標。 

3.公司概況(profile of the reporting company)：本部分將提供讀者瞭解公整體概況，

包含說明公司之產品、服務、產地、員工人數等資訊。  

4.願景及策略(vision and strategy)：說明公司所設定之願景及為達到願景所擬定之長

程策略。  

5.公司政策(company policy)：說明公司為保護環境及社會所研擬之政策，及公司是

否有簽署環境及社會相關公約。  

6.管理系統(management systems)：本部分應說明公司內主要管理系統之職責及程

序，其包含經濟、環境(如 ISO14001)及社會(如 SA8000)面向之管理。  

7.公司績效(company performance)：永續報告書應同時描述企業之優勢及劣勢，並

應利用績效，說明企業改善之成效。報告中，績效之說明應包含有過去之策略及

營運目標、績效數據、數據分析、新的目標及所將採取之新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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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日本環境省 Environmental Reporting Guidelines[10] 

日本環境省為推廣各企業出版 CER，於 2001 年出版 Environmental Reporting 

Guidelines，以作為日本國內各企業參考之用。Environmental Reporting Guidelines

建議 CER 應至少包含 4 部份：  

1.前言(basic headings)：本部份中應包含 CEO 之聲明、報告之依據及摘要說明企業

之類型。  

2.環境保護政策、目標、達成情況之摘要說明 (summary of policies, target, and 

achievements in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企業之環境保護政策及心態、目標

及達成情況以及環境會計資訊都應在此部分說明。  

3.環境管理之現況(state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本部份將說明環境管理系

統、環境保護技術之研究發展、考量環境而設計之產品與服務、環境資訊揭露與

環境溝通、對環境法規之承諾及與環境相關之社會貢獻，都應在此部份說明。  

4.減少環境負荷相關活動之成效 (state of activities for reduction of environmental 

burden)：本部份應說明上游廠商、能源及原料投入、廢棄物產出、下游廠商、交

通運輸等所對環境造成之負荷及改善成效。  

日本環境省之 CER 指南中，要求企業於 CER 中提報環境會計資料，並提供統

一之環境績效指標架構，以作為各企業評估比較之依據。  

2.3 各國企業環境資訊公開之規定 [3、11、12] 

近年來國際上已有多個國家先後制訂企業環境資訊揭露之相關法令或規範。以

下分別說明：  

1.澳洲：澳洲之 Corporate Law，自 1999 年起要求公司準備詳細與環境法規相關績

效之董事會年報。而 Financial Services Reform Act 2001 於 2002 年起，要求基金

管理人聲明在投資時對環境、勞工標準、社會道德納入考量之程度。  

2.比利時：比利時法令 VLAREM II 規定部分公司需每年發行環境報告。另外，自

2001 年起，政府亦須檢視企業整合環境及社會績效於執行策略中之成效。  

3.加拿大：加拿大 Securities Commission 規定公開招股公司須每年報告目前及未來

之財務或環境保護規定上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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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丹麥：Green Account Act 自 1995 年起，企業需揭露環境衝擊，尤其是塑膠、鋼

鐵及林業，需制訂 Green Account 之環境會計資訊。  

5.芬蘭：Finnish Accounting Act 要求公司於董事會年報說明非財務性之議題，而芬

蘭會計標準局於 2003 亦出版環境資訊公開指南，協助企於財務年報中說明環境

相關資訊。  

6.法國：法國亦規定公開上市公司有義務出版環境及社會報告書。  

7.德國：德國 Bilanzrechtsreformgesetz 規定，企業有責任報告非財務性指標包括環

境或員工等議題。  

8.義大利：自 2004 年 7 月起，退休金管理者需聲明如何將環境考量納入投資決策。 

9.日本：日本 Law of promotion of environmentally conscious business activities 要求

特定公司須每年出版環境報告書。  

10.挪威：挪威 Accounting Act 要求董事會年報中需報含環境與健康、社會及安全等

議題，並說明減少衝擊所採取之措施及成效。  

11.西班牙：西班牙 Resolución de 25 de marzo de 2002 說明機構應於財務報告中加

入關於環境之資產、規定、投資及支出。  

12.瑞典：瑞典  Annual Accounts Act 聲明部分公司有義務將環境及社會資訊納入董

事年報中。  

13.荷蘭：在荷蘭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ct 要求下，荷蘭目前已有 250 家公司同

時出版兩本環境報告，1 本給大眾，1 本給政府。  

14.英國：英國 Operating and Financial Review 要求列管之公司需於年報中敘述公司

之策略、績效及在環境、社會或道德上之風險。  

2.4 國內企業環境報告書現況 

目前企業發展之趨勢為追求環境、經濟及社會之三重盈餘，而國際上亦有多個

國際規範作為企業推動之準則，環境績效透明化亦已成為企業的基本責任項目。  

雖然在國內財政部證券管理委員會明文規定：「年報的營運狀況中應記載環保

支出情形，包括最近兩年因污染環境所受的損失及處分之總額，並說明未來因應對

策及可能之支出」，但據之前的調查 [13]，目前有約 76%之上市公司於網路上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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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報資料，但僅有 17.6%之公司已發行或定期公布具體環境資料，而且多數企業對

於永續發展報告書並不太清楚，亦僅有不到 5%之公司願意單獨出版企業環境報告

書。不同於國外企業將企業環境或永續報告書放於網站供民眾下載，國內企業即使

完成環境報告書，亦不願意對外公開。而據學者的推測 [14]，目前國內依據規範撰寫

環境報告書之企業約有 50~60 家(含公開及未公開)，故國內於企業環境或永續報告

書上，仍有許多努力之空間。  

三、政府公開企業環境資訊 

3.1 國際現況  

國際間為因應資訊公開法規的規範、滿足民眾知的權利、以及依據 PRTR 制度

的建議公開程序與事項，經過多年的努力，OECD 30 個會員國已設置眾多的企業環

境資訊公開網站，透過網路有效公開企業排放資訊，便利民眾瞭解所處環境品質狀

態，而為有效呈現此類企業排放資訊，及便於解讀與應用資訊，這些公開網站亦發

展出各類資訊呈現工具，如圖 5 之歐盟 EPER[15]系統即以地理資訊介面呈現所有工

廠之位置圖，便利使用者直接點選查詢，且如圖 6 所示不僅公開該工廠之名稱座標

位置等基本資訊，其所排放到空、水中之個別污染排放物質及其排放量，甚至造成

該污染物質之生產程序亦可在網站上取得。隨著所公開資訊愈來愈豐富，民眾可藉

由公開之各類資訊，進一步參與環境保護政策的擬定與推行，政府亦能有效監控列

管企業之環境品質改善成果。企業則藉由環境污染物質排放資訊的公開，而有效提

升該企業在環境保護上的形象，更可進一步吸引愈來愈注重環境保護的投資大眾的

青睞。除了歐盟，美國、英國、澳洲、奧胡斯公約國 [16]等其他國家亦有類似的系統，

以下則逐一介紹此類公開網站所發展出之較重要資訊呈現工具。  

1.呈現排放資訊：如圖 7 美國環保署 TRI 系統 [17]之查詢結果，為便利使用者快速得

到所需的資訊，其提供多種搜尋資訊的機制，如以廠商名稱、郵遞區號、所在行

政區等，甚至以特定化學物質為查詢依據，將所有排放該物質之廠商整合列出，

便利污染來源與影響程度之判別。  

2.地理資訊系統：隨著分佈位置的不同，工廠污染排放影響的區域亦有所不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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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國際間之公開網站上通常結合地理資訊系統的地圖介面，如圖 8 美國環保署之

TRI 地理資訊公開介面 [18]，與如圖 9 英國環保署之污染排放源地理介面 [19]，以更

直覺的方式呈現企業排放資訊，供使用者更快速理解關心區域範圍內之環境現

況。  

3.排序：有些公開系統上更提供特定區域內各工廠的排放量排序功能，讓民眾能更

瞭解各企業的環境保護成效，並便利政府單位環境保護工作之監控維護。如圖 10

之 PollutionWatch 網站 [20]即是以公開排放量排序工廠順序，甚至於單一工廠個別

化學物亦根據其污染貢獻加以排序，呈現如圖 11 澳洲環保局 [21]公開個別工廠排

放詳細資訊。  

 

 

圖 5  歐盟 E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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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歐盟 EPER 工廠污染排放查詢結果  

 

圖 7  美國環保署 TRI 查詢結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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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美國環保署 TRI 地理資訊公開介面  

 

 

圖 9  英國環保署污染排放源地理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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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加拿大 PollutionWatch 網站  

 

圖 11  澳洲環保局排放源公開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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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污染物釋出與申報制度(PRTRs) [22] 

污染物釋出與申報制度(Pollutant Release and Transfer Registers, PRTRs)要求

企業定期呈報營運時各物質之釋出及轉運情形 [23]，此資訊可公開取得及作為各企業

間量化資訊之比較，並提供利害關係人瞭解那一個企業之執行績效低於平均，進而

促使企業改善。美國在 ”緊急規劃及社區知權法案 (Emergency Planning and 

Community Right-to-Know Act)”及”毒性物質排放清單 (Toxics Release Inventory, 

TRI)”之實施經驗及成果，已成為各國 PRTRs 制度發展之藍本，前美國總統克林頓

曾指出在執行社區知權法案後，只透過民眾知之力量，就使全國毒性逸散降低了

43%。美國各地區的 TRI 資料已公開於網路上，可經由 EPA EnviroFact 系統查詢。

當 TRI 執行後，不但總污染量減少，毒化物回收亦增加。  

聯合國及 OECD 積極推動此一制度，OECD 已要求各會員國均需建置此一制

度。表 1 所列為國際上一些國家執行此一制度之比較表，包括鄰近的日本及韓國，

均已執行該制度數年了，目前台灣雖無 PRTR 制度，但毒性物質申報制度已於國內

施行多年，可惜 PRTR 中最重要之精神：資訊公開，並未被納入，各企業毒化物之

釋出量仍尚未公開。  

 

表 1  國際上一些國家實施 PRTRs 制度之比較  

國家名稱 建置
時間 

列管的
化學物
質數量 

是否包
含離開
現場的
轉運 

包含逸散
污染源
(diffuse 
sources) 

公開給民
眾的是完
整(原始)
資料 

公開給民眾
的是加總

(agregrated)
過的資料 

澳洲 1998 90 否 是 是 是 
比利時(A) 1993 63  是 否 是 
比利時(W) 1993 162 是 否 1 否 是 
加拿大 1993 254 是 是 是 是 
捷克 NA NA 是 否 否 是 
丹麥 1989 300 是 否 是 是 
芬蘭 1989 50 否 否 否 是 
匈牙利 NA 200-250 是 否 NA NA 

愛爾蘭 1995 
官方 
名單 2 

是 否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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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國際上一些國家實施 PRTRs 制度之比較(續) 

國家名稱 建置
時間 

列管的
化學物
質數量 

是否包
含離開
現場的
轉運 

包含逸散
污染源
(diffuse 
sources) 

公開給民
眾的是完
整(原始)
資料 

公開給民眾
的是加總

(agregrated)
過的資料 

義大利 1995  是 否 是 是 
日本 2001 354 是 是 否 3 是 
韓國 1999 80 是 是 是 是 
墨西哥 1997 191 是 否 否 是 
荷蘭 1976 4 180 是 是 是 是 
挪威 1992 250 是 是 否 5 是 
英國 19916 183 否 是 是 是 
美國 1987 643 是 否 是 是 

資料來源：[24] [25] 整理自[22] 
1.廢棄物註冊;  2.資料可從愛爾蘭 EPA 查得;  3.有要求時會提供；  4. 1999 年開始新系統;   
5.自 2000 年起資料會上網;  6. 1998 年開始新系統 

 

四、政府環境資訊公開 

要求企業環境資訊公開，政府亦應加強環境資訊之公開，雖然國內的環境資訊

公開比起一些先進國家起步較晚，但由於網際網路及相關技術的發展，讓環境資訊

能迅速建置及公開，加上法令也逐漸成熟，相信未來國內的環境資訊公開的腳步將

愈來愈快速。以下簡介各國的法規發展及國內現況。  

4.1 各國相關法規 

本節將說明各國相關法規的公開概況，包括資訊公開法與環境資訊公開兩部份

作一概述。  

4.1.1 資訊公開法之發展  

依表 2 所示，國外對於資訊公開相關的程序法令與規範起步較早，自美國 1966

年訂立法規起，歐美各國早已訂定政府所持有資訊應加以公開的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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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國外資訊公開相關法令訂定時間 [14] 

國家 訂定時間 
美國 1966 

丹麥、挪威 1970 
法國 1978 
荷蘭 1980 

紐西蘭，澳洲，加拿大 1982 
奧地利 1987 
日本 1999 
英國 2000 

 

以美國為例，美國的資訊公開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FOIA, 5 U.S.C. § 

552) [26]主要包含 7 部分：(1)各主管機關公開資訊時應遵循之事項，例如出版的格

式、項目、內容、人員編制等。(2)本法不適用的情形，主要是特定資訊，研究計畫

等不適用於本法之資訊公開者。(3)特定條件下之不適用情形，亦即一般適用，但在

某特殊情況下，可認為不適用之狀況。(4)說明本法未授權主管機關對於大眾或國會

保留資訊。(5)關於主管機關資訊電子化的呈報規定：例如呈報的頻率，對象等。(6)

名詞解釋。(7)各主管機關應準備本法的相關文件：例如申請範例，資訊索引，指引

等。該法於 1966 年制訂，後來屢有修正，較重要的一個修正案在 1996 年，主要因

應資訊電子化(The Electronic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Amendments of 1996) [27]

而修訂。資訊公開的原則主要採用負面列舉的方式，亦即未明訂不公開的資訊，即

應公開給民眾知道。這也是各國資訊公開法的主要精神，希望政府資訊應儘可能透

明化，維護民眾知的權利。  

4.1.2 環境資訊公開法令之現況  

美國環保署所訂定相關法令中與環境資訊公開相關的部分主要在 CFR40[27]環

境保護 (Protection of Environment)中的第一章環保署 Chapter 1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的第二部分公共資訊(Part 2 Public Information)，主要內容可分為

4 個部分：(1)環境公開資訊之請求：包含申請的範圍，表單，程序，以及收費等。

(2)牽涉商業機密部分之處理原則：包含商業機密的認定，保密層級以及補救措施與

特定條款，(3)特定法規下的資訊管理：因應不同法規可能的需求，對於不同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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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或是其他法規的需求加以規定。(4)法庭證供的處理原則：專門為環保署有需

要在法庭上作證或辯護所需而制定。  

歐盟國家則於 1998 年在丹麥奧胡斯(Arhus)市舉行以歐洲環境為主題的部長

級會議，並訂定奧胡斯公約，包含歐洲各主要國家的 45 個會員代表中，已有 40 個

簽署該項公約。奧胡斯公約 [28]即為「環境議題上，資訊取得、公眾參與決策以及訴

諸法令途徑的公約」(Convention on Access to Information,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Decision-Making and Access to Justice in Environmental Matters)」，該公約共計 22

條，其中與環境資訊公開較為相關的部分，主要是在第四條「獲取環境資訊」與第

五條「收集和散發環境資訊」。在第四條的部分，要求各締約國家提供環境資訊申

請之管道，並對於時間、駁回依據、例外情形、以及費用加以說明。其中較為特別

的是，公約中載明申請者毋須說明其申請原因，且對於申請之處理，也要求至多應

於兩個月內提供資訊。第五條則更積極的要求締約單位，主動收集及散發環境資

訊，以維護大眾即時得到資訊的權力，其內容包括要求締約單位定期更新環境資

訊，對於重大環境決策相關資訊、或可能造成環境、公眾重大危害事故資訊之儘早

發佈，另外也要求提供環境資訊取得管道之服務，避免公眾不諳申請程序，而無法

取得環境資訊。其他對於環境資訊之數位化、以及綠色消費，污染源資料庫等部分，

均有要求建置及公開。  

歐盟更汲取在 1973 年至 1987 年間所制定關於公眾取得環境相關資訊行動方案

之相關原則與目標，以及 1990 年制定原則性的環境資訊公開規範(Council Directive 

90/313/EEC) [29]與奧胡斯公約之相關規範，進一步擴充為 Directive 2003/4/EC[30]以

要求歐盟各國有效公開所擁有之環境資訊。其主要內容與美國環保署之規範相似，

包括：(1)定義環境資訊公開內容與其範圍。(2)要求環境資訊之處置程序。(3)牽涉

國家機密與安全等不公開之例外情形。(4)原則上不收取費用。(5)確保資訊提供單

位保證資訊取得之權益。(6)環境資訊之主動公開方式。(7)環境資訊品質之確保。

其中較為特別之處為從公約生效日開始所產生之環境資訊，應以電腦可以存取的電

子格式為主，以逐步儲存在電子化環境資料庫中，並建立相關之網站連結此資料庫

供一般民眾透過網路直接使用存取，然並不溯及過往之環境資訊。且亦原則性的要

求所產生之環境資訊，應盡可能更新、正確、可比較，並提供資訊取得時相關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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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取樣等資訊產生標準程序，以確保資訊品質。  

英國所發佈的環境資訊規範 2004 (The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Regulations 

2004) [31]，即是遵從歐盟奧胡斯公約以及 Directive 2003/4/EC 之相關規範。其餘國

家如澳洲等，所訂定的資訊公開法令，也有類似的架構 [26]，此處不再贅述。  

4.2 國內政府資訊公開現況 

國內資訊公開相關法令有政府資訊公開法 [32]、行政資訊公開辦法 [33]與環境基

本法 [34]。  

政府資訊公開法已於 2005 年 12 月 6 日由立法院三讀通過，共分為 6 章，包含

(1)總則，主要為該法之制訂目的，專有名詞，所涵蓋的範圍，以及一般性的通則；

(2)政府資訊之主動公開：為政府資訊應主動公開資訊之種類，方式，以及製作公開

資訊之目錄等；(3)申請提供政府資訊：內容包含可請求的對象，請求方式，請求之

核准；(4)政府資訊公開之限制，包含各種例外情形；(5)救濟：申請救濟之方式；

(6)附則，細則，日期，並授權各機關訂定收費方式。  

行政資訊公開辦法由於僅是過渡時期的法令，因此內容較為單純，其全文共

19 條，包含專有名詞的解釋、公開資訊類別、資訊申請程序、審查機關核准程序、

以及授權各行政機關可自行訂定收費標準。  

上述相關的國內法令，主要規範行政資訊之公開。在國內相關法令中，則以通

過三讀的環境基本法 [34]與環境資訊公開最為相關，其中第十五條「各級政府對於轄

區內之自然、社會及人文環境狀況，應予蒐集、調查及評估，建立環境資訊系統，

並供查詢。前項環境資訊，應定期公開。」，按條文所稱的環境資訊，乃指「與保

護環境相關之自然、社會、人文等資料」。以此為環境資訊之定義，則其牽涉之範

圍實較環保署本身之行政資訊更為廣泛，若要滿足該條文之要求，則需要整合跨部

會的相關資訊。  

在環境基本法第十五條的規範之下，未來各級政府，都需要針對轄區內的環境

資訊加以蒐集，並定期公開。由於上述環境資訊之蒐集、公開工作牽涉層面較廣，

為了工作之有效推展，以環境基本法為依據，訂定「環境資訊法」以推動相關工作，

有其必要性。但由於環境資訊法必須經立法院三讀通過，若待其通過之後，再來擬



134 企業環境資訊公開之國內外現況及趨勢   

 

定相關細則、辦法、要點，可能緩不濟急。因此建議先以訂定行政規則之方式，發

佈執行，逐步推動環境資訊之相關工作。  

環保署最近也以落實資訊公開前提下，除涉及國家機密或個人隱私資料外，亦

將推動公開排放源資訊，其中包括空氣污染排放申報資料，水污染的排放申報資

料，與部分廢棄物再利用相關資訊等。  

國內目前所發展的環境相關公開網站，大多還是中央或地方環保單位網站，所

提供環境資訊也頗為多樣化，但較欠缺查詢檢索等多功能的介面，且大多為較靜態

的資訊。其中較為特別的如環保署的環境資料庫 [35]，如圖 6 所示，在資料庫分類上

有空氣、噪音、水、土壤、廢棄物、毒化物、資源回收、環境用藥與非屬原子能游

離輻射等九大類，亦提供查詢功能，在空氣等類也提供圖表功能，與各測站之位置

圖，亦針對一般性的資訊，提供地方環境資訊，對於一般使用者、專業使用者或環

境教育利用方面，都已提供不少資訊。  

 

 
圖 6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資料庫首頁  

 

五、結    語 

綜合國外公開企業環境資訊的經驗可以發現，隨著污染排放資訊的公開，不僅

民眾可以了解企業的環境績效，主動的參與環境保護政策的擬定與推動。政府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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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更經濟有效率的方式管制污染排放量，研擬更有效的管制策略，以達到環境品

質改善的目的。且企業本身不僅可結合內部環境管理系統而改善製程，減少生產成

本，更可有效改善環境污染問題及提升企業形象。而投資大眾亦可能藉由此類資

訊，選取形象優良有效能的廠商為投資標的。藉由學術及研究機構更進一步的參

與，可研擬出對於企業、環境皆更有效益的環境績效改善策略，而達到經濟、社會

與環境多贏的結果。  

出版企業環境或永續報告書可以提升企業形象、增進員工向心力、加強與居民

溝通。目前國內企業環境或永續報告書製作及公開之公司數量雖有提升，但仍屬不

足，然而隨著企業社會責任共識的日漸增長，國際間企業公開環境資訊已成為一種

慣例，且其公開之資訊項目有日漸詳細完整的趨勢，尤其面對愈來愈多且合法的環

保貿易障礙，我國企業亦應積極公開環境績效及回饋社會相關資訊，以提昇企業形

象，更有助於改善環境績效及增加國際競爭力。國際上立法要求企業公開環境相關

資訊之國家亦有增加的趨勢，國內雖有相關法令，但無罰則，大部分企業亦未確實

執行。但最近已通過了政府資訊公開法，環保署亦正加速環境資訊公開的建置工

作，相信未來環境資訊公開的腳步會愈來愈快，呼籲國內企業亦應儘快撰寫及公開

企業環境或永續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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